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00號

聲  請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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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代  理  人  林銘輝  

相  對  人  房喆堯（原名房新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聲請人即異議人對於本院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民國114年11月27日114年度司執字第7765

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聲明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

之3、第240條之4規定甚明。本件聲請人以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民國105年1月6日新北院霞104司執霄字第142129號債權憑

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對第三人全球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上金錢債權（該

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0月8日

以系爭保單主約有健康險及醫療險之性質，不得扣押或強制

執行，限期聲請人陳述意見，聲請人則於114年10月20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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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異議，主張系爭保單主約並無健康險或醫療險性質，並請

求本院司法事務官就系爭保單主約是否含有健康險或醫療險

性質、得否分別解約等情函詢全球人壽，經本院司法事務官

於114年11月4日函查，全球人壽於114年11月13日函復系爭

保單主約含有健康險、醫療險性質，且無法分別解約，本院

司法事務官遂於114年11月27日裁定駁回聲請人之聲明異

議，聲請人不服，於收受上開裁定後10日內提出異議，司法

事務官遂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一）系爭保單契約條款第12條約定之給付項目主要為身故保險

金、完全殘廢保險金，故其險種應屬人壽保險，不屬於修

正後保險法第129條之1所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

的。相對人至114年10月16日止，尚積欠聲請人新臺幣

（下同）78萬7,425元本息，迭經聲請人催討及執行，均

查無相對人有其他財產及所得，僅有系爭保單解約金42萬

4,912元、紅利9,711元可供扣押，而相對人拒絕清償債

務，卻有餘裕投保此類儲蓄分紅型保單，顯違反誠信原

則，本院司法事務官未採納聲請人前開主張，逕以全球人

壽陳報系爭保單含有完全失能保險金給付且無法分別解約

為由，認定系爭保單主約有健康險、醫療險性質，該執行

行為是否符合強制執行法第2條揭示之公平合理原則及法

益權衡原則，即有疑義。況我國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安

全制度，相對人未舉證其或其他被保險人有何醫療或照顧

費用之需求，且已超逾國家社會安全制度外不能合理負擔

之程度，難認終止系爭保單將使相對人或其他被保險人無

法維持生活或欠缺醫療保障。

（二）相似案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3年度

司執字第56245號強制執行案件，全球人壽固陳報該執行

債務人之保單主約具有健康險、醫療險性質，然該保單主

約屬於投資儲蓄型保單，是該院仍核發執行命令，終止保

單並命全球人壽向該院支付轉給解約金與聲請人；另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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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院114年度司執字第619號裁定亦稱系爭保單「險種」屬

於「人壽保險」，應不屬於保險法第129條之1規定，以主

約性質限屬健康保險契約，且不得分別解約時，才不得作

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立法意旨。

（三）系爭保單主約是否屬於儲蓄型人壽保險或係屬健康險、醫

療險性質，又得否分別解約，均有疑義，請求向主關機關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下稱金管會保險局）函查系

爭保單主約「亞太全球人壽終身壽險」之險種是否屬於新

修訂保險法主約係健康險、醫療險性質保單，及就壽險部

分得否分別解約，以息爭執。為此，爰提起異議，請求廢

棄原裁定等語。

三、依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

健康保險契約或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均不得作為扣

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又人壽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在契約規定

年限內死亡，或屆契約規定年限而仍生存時，依照契約負給

付保險金額之責。健康保險人於被保險人疾病、分娩及其所

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傷害保險人於被保

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

之責，保險法第101條、第125條第1項、第131條第1項定有

明文。按此規定，人壽保險就是，以被保險人在契約規定年

限內死亡，或屆契約規定年限而仍生存為保險事故的保險，

至於被保險人因疾病、分娩、意外傷害而失能，顯非人壽保

險之保險事故，而是健康保險或傷害契約之保險事故。

四、經查：

（一）本件系爭保單雖稱「終身壽險」，而無「健康險」或「傷

害險」之類的字眼，但其契約條款約定之給付項目，除

「身故保險金」，也有「全殘廢保險金」（見本院卷第19

頁），也就是所謂的完全失能保險金，而依前開規定及說

明，被保險人因故失能，並非人壽保險之保險事故，而是

健康保險或傷害契約之保險事故，所以系爭保單既是人壽

保險，也是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二）而且，契約條款並沒有就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

分別計付保險金，也沒有得就被保險人死亡或失能之部分

單獨終止或解除契約之約定，則系爭保單顯非3份保險契

約（也就是1份人壽保險契約、1份健康保險契約跟1份傷

害保險契約）的契約聯立，而是混合3種保險類型的1份人

身保險契約，聲請人無從僅就人壽保險部分加以強制執

行，而應就系爭保單整體適用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

條之1規定，不得強制執行。

（三）聲請人雖持前詞，爭執相關執行行為是否符合強制執行法

第2條揭示之公平合理原則及法益權衡原則云云，不過健

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上的債權之所以不得強制執

行，是標的性質使然，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也

規定得很清楚，不得強制執行就是不得強制執行，根本不

需要再行審酌強制執行法第2條的規定。此部分異議意旨

於法無據，並無可採。

（四）聲請人援引臺北地院114年度司執字第619號裁定，稱系爭

保單「險種」屬於「人壽保險」，應不屬於保險法第129

條之1，以主約性質限屬健康保險契約，且不得分別解約

時，才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立法意旨云云，惟：

　　1.該裁定提到的全球人壽／綜合保單，跟本件的系爭保單是

不是一樣的保險契約，從裁定裡完全看不出來，於本件尚

難比附援引。而且，聲請人所謂「……不得分別解約時，

才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立法意旨」云云，該裁定完

全沒有寫到。事實上，如後所述，按該裁定所持見解，系

爭保單從一開始就不是多種保險的混合契約，所以根本也

不會有分別解約的問題。本院不知道聲請人為什麼要引用

一個讀不懂的法律見解，還讀出裁定裡沒有的東西。

　　2.該裁定雖稱全球人壽／綜合保單「均係人壽保險契約而非

健康保險屬性（險種），尚無從因附表所示保單主契約具

有醫療險、健康險之性質即可得知附表保單係健康保險之

屬性」，亦即，首先將保險契約歸為某個「險種」，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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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它同時是其他「險種」，其前提預設似為否定人壽保

險與他種人身保險混合訂立保險契約的可能，但基於私法

自治原則，法律既未明文禁止，依法自無不許之理。況若

採此見解，則其所謂「險種」為人壽保險的保險契約當

中，就非屬保險法第101條所定保險事故與保險給付部

分，應如何適用法律，亦令人費解。

　　3.本院不曉得，險種、性質、屬性之類的用語到底有什麼魔

力，尤其第2次看到異議意旨在這些用語上打轉的時候。

這些用語，在保險契約法上並不存在，也不是保險法學的

術語，而按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查詢結果，「屬

性」就是「事物本具有的性質」、「性質」就是「事物本

身具有的特性或本質」、「種類」則是「依據人物、事物

的品名、性質或特點而分的類別」。按其釋義，「屬性」

跟「性質」其實相互指涉，幾乎就是同義詞，而這兩個詞

又跟「種類」互為表裡，因為，請容本院提醒，事物的

「種類」取決於它的「性質」或「屬性」，正如古典邏輯

學將「定義」理解為「類屬加種差」。聲請人以該裁定為

依據，強行區分這些用語，沒能幫助、反而是在阻礙保險

法第129條之1的解釋適用。此部分異議意旨於法無據，並

無可採。

（五）聲請人雖援引臺北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56245號事件，稱

執行法院於該強制執行事件，就全球人壽陳報具有醫療

險、健康險之性質的保險契約主約准為強制執行云云，基

於前面所說的理由，本院敬表尊重，恕難苟同。

（六）聲請人另聲請向金管會保險局函查系爭保單之「險種」是

否屬於醫療險保險、健康保險，就壽險部分得否分別解約

予以釋示云云，惟其聲請顯無必要，因為本院依法裁判，

而非依釋示裁判。又請容本院再度提醒，事物的「種類」

取決於它的「性質」或「屬性」，就人壽保險、健康保險

及傷害契約而言，保險法第101條、第125條第1項、第131

條第1項已有明文，聲請人執著於所謂的「險種」（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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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什麼意思），卻無視契約條款的具體內容，向聲背

實，捨本逐末，自無可採。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2

項、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

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彭明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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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00號
聲  請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代  理  人  林銘輝  
相  對  人  房喆堯（原名房新智）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聲請人即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民國114年11月27日114年度司執字第7765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聲明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規定甚明。本件聲請人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國105年1月6日新北院霞104司執霄字第142129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對第三人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上金錢債權（該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0月8日以系爭保單主約有健康險及醫療險之性質，不得扣押或強制執行，限期聲請人陳述意見，聲請人則於114年10月20日提出異議，主張系爭保單主約並無健康險或醫療險性質，並請求本院司法事務官就系爭保單主約是否含有健康險或醫療險性質、得否分別解約等情函詢全球人壽，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1月4日函查，全球人壽於114年11月13日函復系爭保單主約含有健康險、醫療險性質，且無法分別解約，本院司法事務官遂於114年11月27日裁定駁回聲請人之聲明異議，聲請人不服，於收受上開裁定後10日內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遂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一）系爭保單契約條款第12條約定之給付項目主要為身故保險金、完全殘廢保險金，故其險種應屬人壽保險，不屬於修正後保險法第129條之1所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相對人至114年10月16日止，尚積欠聲請人新臺幣（下同）78萬7,425元本息，迭經聲請人催討及執行，均查無相對人有其他財產及所得，僅有系爭保單解約金42萬4,912元、紅利9,711元可供扣押，而相對人拒絕清償債務，卻有餘裕投保此類儲蓄分紅型保單，顯違反誠信原則，本院司法事務官未採納聲請人前開主張，逕以全球人壽陳報系爭保單含有完全失能保險金給付且無法分別解約為由，認定系爭保單主約有健康險、醫療險性質，該執行行為是否符合強制執行法第2條揭示之公平合理原則及法益權衡原則，即有疑義。況我國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安全制度，相對人未舉證其或其他被保險人有何醫療或照顧費用之需求，且已超逾國家社會安全制度外不能合理負擔之程度，難認終止系爭保單將使相對人或其他被保險人無法維持生活或欠缺醫療保障。
（二）相似案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56245號強制執行案件，全球人壽固陳報該執行債務人之保單主約具有健康險、醫療險性質，然該保單主約屬於投資儲蓄型保單，是該院仍核發執行命令，終止保單並命全球人壽向該院支付轉給解約金與聲請人；另臺北地院114年度司執字第619號裁定亦稱系爭保單「險種」屬於「人壽保險」，應不屬於保險法第129條之1規定，以主約性質限屬健康保險契約，且不得分別解約時，才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立法意旨。
（三）系爭保單主約是否屬於儲蓄型人壽保險或係屬健康險、醫療險性質，又得否分別解約，均有疑義，請求向主關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下稱金管會保險局）函查系爭保單主約「亞太全球人壽終身壽險」之險種是否屬於新修訂保險法主約係健康險、醫療險性質保單，及就壽險部分得否分別解約，以息爭執。為此，爰提起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依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或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均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又人壽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在契約規定年限內死亡，或屆契約規定年限而仍生存時，依照契約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健康保險人於被保險人疾病、分娩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保險法第101條、第125條第1項、第131條第1項定有明文。按此規定，人壽保險就是，以被保險人在契約規定年限內死亡，或屆契約規定年限而仍生存為保險事故的保險，至於被保險人因疾病、分娩、意外傷害而失能，顯非人壽保險之保險事故，而是健康保險或傷害契約之保險事故。
四、經查：
（一）本件系爭保單雖稱「終身壽險」，而無「健康險」或「傷害險」之類的字眼，但其契約條款約定之給付項目，除「身故保險金」，也有「全殘廢保險金」（見本院卷第19頁），也就是所謂的完全失能保險金，而依前開規定及說明，被保險人因故失能，並非人壽保險之保險事故，而是健康保險或傷害契約之保險事故，所以系爭保單既是人壽保險，也是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
（二）而且，契約條款並沒有就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分別計付保險金，也沒有得就被保險人死亡或失能之部分單獨終止或解除契約之約定，則系爭保單顯非3份保險契約（也就是1份人壽保險契約、1份健康保險契約跟1份傷害保險契約）的契約聯立，而是混合3種保險類型的1份人身保險契約，聲請人無從僅就人壽保險部分加以強制執行，而應就系爭保單整體適用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不得強制執行。
（三）聲請人雖持前詞，爭執相關執行行為是否符合強制執行法第2條揭示之公平合理原則及法益權衡原則云云，不過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上的債權之所以不得強制執行，是標的性質使然，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也規定得很清楚，不得強制執行就是不得強制執行，根本不需要再行審酌強制執行法第2條的規定。此部分異議意旨於法無據，並無可採。
（四）聲請人援引臺北地院114年度司執字第619號裁定，稱系爭保單「險種」屬於「人壽保險」，應不屬於保險法第129條之1，以主約性質限屬健康保險契約，且不得分別解約時，才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立法意旨云云，惟：
　　1.該裁定提到的全球人壽／綜合保單，跟本件的系爭保單是不是一樣的保險契約，從裁定裡完全看不出來，於本件尚難比附援引。而且，聲請人所謂「……不得分別解約時，才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立法意旨」云云，該裁定完全沒有寫到。事實上，如後所述，按該裁定所持見解，系爭保單從一開始就不是多種保險的混合契約，所以根本也不會有分別解約的問題。本院不知道聲請人為什麼要引用一個讀不懂的法律見解，還讀出裁定裡沒有的東西。
　　2.該裁定雖稱全球人壽／綜合保單「均係人壽保險契約而非健康保險屬性（險種），尚無從因附表所示保單主契約具有醫療險、健康險之性質即可得知附表保單係健康保險之屬性」，亦即，首先將保險契約歸為某個「險種」，接著否認它同時是其他「險種」，其前提預設似為否定人壽保險與他種人身保險混合訂立保險契約的可能，但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法律既未明文禁止，依法自無不許之理。況若採此見解，則其所謂「險種」為人壽保險的保險契約當中，就非屬保險法第101條所定保險事故與保險給付部分，應如何適用法律，亦令人費解。
　　3.本院不曉得，險種、性質、屬性之類的用語到底有什麼魔力，尤其第2次看到異議意旨在這些用語上打轉的時候。這些用語，在保險契約法上並不存在，也不是保險法學的術語，而按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查詢結果，「屬性」就是「事物本具有的性質」、「性質」就是「事物本身具有的特性或本質」、「種類」則是「依據人物、事物的品名、性質或特點而分的類別」。按其釋義，「屬性」跟「性質」其實相互指涉，幾乎就是同義詞，而這兩個詞又跟「種類」互為表裡，因為，請容本院提醒，事物的「種類」取決於它的「性質」或「屬性」，正如古典邏輯學將「定義」理解為「類屬加種差」。聲請人以該裁定為依據，強行區分這些用語，沒能幫助、反而是在阻礙保險法第129條之1的解釋適用。此部分異議意旨於法無據，並無可採。
（五）聲請人雖援引臺北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56245號事件，稱執行法院於該強制執行事件，就全球人壽陳報具有醫療險、健康險之性質的保險契約主約准為強制執行云云，基於前面所說的理由，本院敬表尊重，恕難苟同。
（六）聲請人另聲請向金管會保險局函查系爭保單之「險種」是否屬於醫療險保險、健康保險，就壽險部分得否分別解約予以釋示云云，惟其聲請顯無必要，因為本院依法裁判，而非依釋示裁判。又請容本院再度提醒，事物的「種類」取決於它的「性質」或「屬性」，就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及傷害契約而言，保險法第101條、第125條第1項、第131條第1項已有明文，聲請人執著於所謂的「險種」（不管那是什麼意思），卻無視契約條款的具體內容，向聲背實，捨本逐末，自無可採。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2項、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彭明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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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聲請人即異議人對於本院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民國114年11月27日114年度司執字第7765

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聲明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

    之3、第240條之4規定甚明。本件聲請人以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民國105年1月6日新北院霞104司執霄字第142129號債權憑

    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對第三人全球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上金錢債權（該

    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0月8日

    以系爭保單主約有健康險及醫療險之性質，不得扣押或強制

    執行，限期聲請人陳述意見，聲請人則於114年10月20日提

    出異議，主張系爭保單主約並無健康險或醫療險性質，並請

    求本院司法事務官就系爭保單主約是否含有健康險或醫療險

    性質、得否分別解約等情函詢全球人壽，經本院司法事務官

    於114年11月4日函查，全球人壽於114年11月13日函復系爭

    保單主約含有健康險、醫療險性質，且無法分別解約，本院

    司法事務官遂於114年11月27日裁定駁回聲請人之聲明異議

    ，聲請人不服，於收受上開裁定後10日內提出異議，司法事

    務官遂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一）系爭保單契約條款第12條約定之給付項目主要為身故保險

      金、完全殘廢保險金，故其險種應屬人壽保險，不屬於修

      正後保險法第129條之1所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

      的。相對人至114年10月16日止，尚積欠聲請人新臺幣（

      下同）78萬7,425元本息，迭經聲請人催討及執行，均查

      無相對人有其他財產及所得，僅有系爭保單解約金42萬4,

      912元、紅利9,711元可供扣押，而相對人拒絕清償債務，

      卻有餘裕投保此類儲蓄分紅型保單，顯違反誠信原則，本

      院司法事務官未採納聲請人前開主張，逕以全球人壽陳報

      系爭保單含有完全失能保險金給付且無法分別解約為由，

      認定系爭保單主約有健康險、醫療險性質，該執行行為是

      否符合強制執行法第2條揭示之公平合理原則及法益權衡

      原則，即有疑義。況我國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安全制度

      ，相對人未舉證其或其他被保險人有何醫療或照顧費用之

      需求，且已超逾國家社會安全制度外不能合理負擔之程度

      ，難認終止系爭保單將使相對人或其他被保險人無法維持

      生活或欠缺醫療保障。

（二）相似案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3年度

      司執字第56245號強制執行案件，全球人壽固陳報該執行

      債務人之保單主約具有健康險、醫療險性質，然該保單主

      約屬於投資儲蓄型保單，是該院仍核發執行命令，終止保

      單並命全球人壽向該院支付轉給解約金與聲請人；另臺北

      地院114年度司執字第619號裁定亦稱系爭保單「險種」屬

      於「人壽保險」，應不屬於保險法第129條之1規定，以主

      約性質限屬健康保險契約，且不得分別解約時，才不得作

      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立法意旨。

（三）系爭保單主約是否屬於儲蓄型人壽保險或係屬健康險、醫

      療險性質，又得否分別解約，均有疑義，請求向主關機關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下稱金管會保險局）函查系

      爭保單主約「亞太全球人壽終身壽險」之險種是否屬於新

      修訂保險法主約係健康險、醫療險性質保單，及就壽險部

      分得否分別解約，以息爭執。為此，爰提起異議，請求廢

      棄原裁定等語。

三、依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

    健康保險契約或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均不得作為扣

    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又人壽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在契約規定

    年限內死亡，或屆契約規定年限而仍生存時，依照契約負給

    付保險金額之責。健康保險人於被保險人疾病、分娩及其所

    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傷害保險人於被保

    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

    之責，保險法第101條、第125條第1項、第131條第1項定有

    明文。按此規定，人壽保險就是，以被保險人在契約規定年

    限內死亡，或屆契約規定年限而仍生存為保險事故的保險，

    至於被保險人因疾病、分娩、意外傷害而失能，顯非人壽保

    險之保險事故，而是健康保險或傷害契約之保險事故。

四、經查：

（一）本件系爭保單雖稱「終身壽險」，而無「健康險」或「傷

      害險」之類的字眼，但其契約條款約定之給付項目，除「

      身故保險金」，也有「全殘廢保險金」（見本院卷第19頁

      ），也就是所謂的完全失能保險金，而依前開規定及說明

      ，被保險人因故失能，並非人壽保險之保險事故，而是健

      康保險或傷害契約之保險事故，所以系爭保單既是人壽保

      險，也是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

（二）而且，契約條款並沒有就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

      分別計付保險金，也沒有得就被保險人死亡或失能之部分

      單獨終止或解除契約之約定，則系爭保單顯非3份保險契

      約（也就是1份人壽保險契約、1份健康保險契約跟1份傷

      害保險契約）的契約聯立，而是混合3種保險類型的1份人

      身保險契約，聲請人無從僅就人壽保險部分加以強制執行

      ，而應就系爭保單整體適用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

      之1規定，不得強制執行。

（三）聲請人雖持前詞，爭執相關執行行為是否符合強制執行法

      第2條揭示之公平合理原則及法益權衡原則云云，不過健

      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上的債權之所以不得強制執行

      ，是標的性質使然，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也規

      定得很清楚，不得強制執行就是不得強制執行，根本不需

      要再行審酌強制執行法第2條的規定。此部分異議意旨於

      法無據，並無可採。

（四）聲請人援引臺北地院114年度司執字第619號裁定，稱系爭

      保單「險種」屬於「人壽保險」，應不屬於保險法第129

      條之1，以主約性質限屬健康保險契約，且不得分別解約

      時，才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立法意旨云云，惟：

　　1.該裁定提到的全球人壽／綜合保單，跟本件的系爭保單是

      不是一樣的保險契約，從裁定裡完全看不出來，於本件尚

      難比附援引。而且，聲請人所謂「……不得分別解約時，才

      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立法意旨」云云，該裁定完全

      沒有寫到。事實上，如後所述，按該裁定所持見解，系爭

      保單從一開始就不是多種保險的混合契約，所以根本也不

      會有分別解約的問題。本院不知道聲請人為什麼要引用一

      個讀不懂的法律見解，還讀出裁定裡沒有的東西。

　　2.該裁定雖稱全球人壽／綜合保單「均係人壽保險契約而非

      健康保險屬性（險種），尚無從因附表所示保單主契約具

      有醫療險、健康險之性質即可得知附表保單係健康保險之

      屬性」，亦即，首先將保險契約歸為某個「險種」，接著

      否認它同時是其他「險種」，其前提預設似為否定人壽保

      險與他種人身保險混合訂立保險契約的可能，但基於私法

      自治原則，法律既未明文禁止，依法自無不許之理。況若

      採此見解，則其所謂「險種」為人壽保險的保險契約當中

      ，就非屬保險法第101條所定保險事故與保險給付部分，

      應如何適用法律，亦令人費解。

　　3.本院不曉得，險種、性質、屬性之類的用語到底有什麼魔

      力，尤其第2次看到異議意旨在這些用語上打轉的時候。

      這些用語，在保險契約法上並不存在，也不是保險法學的

      術語，而按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查詢結果，「屬性」

      就是「事物本具有的性質」、「性質」就是「事物本身具

      有的特性或本質」、「種類」則是「依據人物、事物的品

      名、性質或特點而分的類別」。按其釋義，「屬性」跟「

      性質」其實相互指涉，幾乎就是同義詞，而這兩個詞又跟

      「種類」互為表裡，因為，請容本院提醒，事物的「種類

      」取決於它的「性質」或「屬性」，正如古典邏輯學將「

      定義」理解為「類屬加種差」。聲請人以該裁定為依據，

      強行區分這些用語，沒能幫助、反而是在阻礙保險法第12

      9條之1的解釋適用。此部分異議意旨於法無據，並無可採

      。

（五）聲請人雖援引臺北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56245號事件，稱

      執行法院於該強制執行事件，就全球人壽陳報具有醫療險

      、健康險之性質的保險契約主約准為強制執行云云，基於

      前面所說的理由，本院敬表尊重，恕難苟同。

（六）聲請人另聲請向金管會保險局函查系爭保單之「險種」是

      否屬於醫療險保險、健康保險，就壽險部分得否分別解約

      予以釋示云云，惟其聲請顯無必要，因為本院依法裁判，

      而非依釋示裁判。又請容本院再度提醒，事物的「種類」

      取決於它的「性質」或「屬性」，就人壽保險、健康保險

      及傷害契約而言，保險法第101條、第125條第1項、第131

      條第1項已有明文，聲請人執著於所謂的「險種」（不管

      那是什麼意思），卻無視契約條款的具體內容，向聲背實

      ，捨本逐末，自無可採。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2項

    、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

    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彭明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00號

聲  請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代  理  人  林銘輝  

相  對  人  房喆堯（原名房新智）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聲請人即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民國114年11月27日114年度司執字第7765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聲明異議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規定甚明。本件聲請人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國105年1月6日新北院霞104司執霄字第142129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對第三人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上金錢債權（該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0月8日以系爭保單主約有健康險及醫療險之性質，不得扣押或強制執行，限期聲請人陳述意見，聲請人則於114年10月20日提出異議，主張系爭保單主約並無健康險或醫療險性質，並請求本院司法事務官就系爭保單主約是否含有健康險或醫療險性質、得否分別解約等情函詢全球人壽，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1月4日函查，全球人壽於114年11月13日函復系爭保單主約含有健康險、醫療險性質，且無法分別解約，本院司法事務官遂於114年11月27日裁定駁回聲請人之聲明異議，聲請人不服，於收受上開裁定後10日內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遂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一）系爭保單契約條款第12條約定之給付項目主要為身故保險金、完全殘廢保險金，故其險種應屬人壽保險，不屬於修正後保險法第129條之1所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相對人至114年10月16日止，尚積欠聲請人新臺幣（下同）78萬7,425元本息，迭經聲請人催討及執行，均查無相對人有其他財產及所得，僅有系爭保單解約金42萬4,912元、紅利9,711元可供扣押，而相對人拒絕清償債務，卻有餘裕投保此類儲蓄分紅型保單，顯違反誠信原則，本院司法事務官未採納聲請人前開主張，逕以全球人壽陳報系爭保單含有完全失能保險金給付且無法分別解約為由，認定系爭保單主約有健康險、醫療險性質，該執行行為是否符合強制執行法第2條揭示之公平合理原則及法益權衡原則，即有疑義。況我國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安全制度，相對人未舉證其或其他被保險人有何醫療或照顧費用之需求，且已超逾國家社會安全制度外不能合理負擔之程度，難認終止系爭保單將使相對人或其他被保險人無法維持生活或欠缺醫療保障。

（二）相似案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56245號強制執行案件，全球人壽固陳報該執行債務人之保單主約具有健康險、醫療險性質，然該保單主約屬於投資儲蓄型保單，是該院仍核發執行命令，終止保單並命全球人壽向該院支付轉給解約金與聲請人；另臺北地院114年度司執字第619號裁定亦稱系爭保單「險種」屬於「人壽保險」，應不屬於保險法第129條之1規定，以主約性質限屬健康保險契約，且不得分別解約時，才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立法意旨。

（三）系爭保單主約是否屬於儲蓄型人壽保險或係屬健康險、醫療險性質，又得否分別解約，均有疑義，請求向主關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下稱金管會保險局）函查系爭保單主約「亞太全球人壽終身壽險」之險種是否屬於新修訂保險法主約係健康險、醫療險性質保單，及就壽險部分得否分別解約，以息爭執。為此，爰提起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依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或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均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又人壽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在契約規定年限內死亡，或屆契約規定年限而仍生存時，依照契約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健康保險人於被保險人疾病、分娩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保險法第101條、第125條第1項、第131條第1項定有明文。按此規定，人壽保險就是，以被保險人在契約規定年限內死亡，或屆契約規定年限而仍生存為保險事故的保險，至於被保險人因疾病、分娩、意外傷害而失能，顯非人壽保險之保險事故，而是健康保險或傷害契約之保險事故。

四、經查：

（一）本件系爭保單雖稱「終身壽險」，而無「健康險」或「傷害險」之類的字眼，但其契約條款約定之給付項目，除「身故保險金」，也有「全殘廢保險金」（見本院卷第19頁），也就是所謂的完全失能保險金，而依前開規定及說明，被保險人因故失能，並非人壽保險之保險事故，而是健康保險或傷害契約之保險事故，所以系爭保單既是人壽保險，也是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

（二）而且，契約條款並沒有就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分別計付保險金，也沒有得就被保險人死亡或失能之部分單獨終止或解除契約之約定，則系爭保單顯非3份保險契約（也就是1份人壽保險契約、1份健康保險契約跟1份傷害保險契約）的契約聯立，而是混合3種保險類型的1份人身保險契約，聲請人無從僅就人壽保險部分加以強制執行，而應就系爭保單整體適用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規定，不得強制執行。

（三）聲請人雖持前詞，爭執相關執行行為是否符合強制執行法第2條揭示之公平合理原則及法益權衡原則云云，不過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上的債權之所以不得強制執行，是標的性質使然，保險法第129條之1、第132條之1也規定得很清楚，不得強制執行就是不得強制執行，根本不需要再行審酌強制執行法第2條的規定。此部分異議意旨於法無據，並無可採。

（四）聲請人援引臺北地院114年度司執字第619號裁定，稱系爭保單「險種」屬於「人壽保險」，應不屬於保險法第129條之1，以主約性質限屬健康保險契約，且不得分別解約時，才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立法意旨云云，惟：

　　1.該裁定提到的全球人壽／綜合保單，跟本件的系爭保單是不是一樣的保險契約，從裁定裡完全看不出來，於本件尚難比附援引。而且，聲請人所謂「……不得分別解約時，才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立法意旨」云云，該裁定完全沒有寫到。事實上，如後所述，按該裁定所持見解，系爭保單從一開始就不是多種保險的混合契約，所以根本也不會有分別解約的問題。本院不知道聲請人為什麼要引用一個讀不懂的法律見解，還讀出裁定裡沒有的東西。

　　2.該裁定雖稱全球人壽／綜合保單「均係人壽保險契約而非健康保險屬性（險種），尚無從因附表所示保單主契約具有醫療險、健康險之性質即可得知附表保單係健康保險之屬性」，亦即，首先將保險契約歸為某個「險種」，接著否認它同時是其他「險種」，其前提預設似為否定人壽保險與他種人身保險混合訂立保險契約的可能，但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法律既未明文禁止，依法自無不許之理。況若採此見解，則其所謂「險種」為人壽保險的保險契約當中，就非屬保險法第101條所定保險事故與保險給付部分，應如何適用法律，亦令人費解。

　　3.本院不曉得，險種、性質、屬性之類的用語到底有什麼魔力，尤其第2次看到異議意旨在這些用語上打轉的時候。這些用語，在保險契約法上並不存在，也不是保險法學的術語，而按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查詢結果，「屬性」就是「事物本具有的性質」、「性質」就是「事物本身具有的特性或本質」、「種類」則是「依據人物、事物的品名、性質或特點而分的類別」。按其釋義，「屬性」跟「性質」其實相互指涉，幾乎就是同義詞，而這兩個詞又跟「種類」互為表裡，因為，請容本院提醒，事物的「種類」取決於它的「性質」或「屬性」，正如古典邏輯學將「定義」理解為「類屬加種差」。聲請人以該裁定為依據，強行區分這些用語，沒能幫助、反而是在阻礙保險法第129條之1的解釋適用。此部分異議意旨於法無據，並無可採。

（五）聲請人雖援引臺北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56245號事件，稱執行法院於該強制執行事件，就全球人壽陳報具有醫療險、健康險之性質的保險契約主約准為強制執行云云，基於前面所說的理由，本院敬表尊重，恕難苟同。

（六）聲請人另聲請向金管會保險局函查系爭保單之「險種」是否屬於醫療險保險、健康保險，就壽險部分得否分別解約予以釋示云云，惟其聲請顯無必要，因為本院依法裁判，而非依釋示裁判。又請容本院再度提醒，事物的「種類」取決於它的「性質」或「屬性」，就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及傷害契約而言，保險法第101條、第125條第1項、第131條第1項已有明文，聲請人執著於所謂的「險種」（不管那是什麼意思），卻無視契約條款的具體內容，向聲背實，捨本逐末，自無可採。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2項、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彭明賢



